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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去年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以「危害公安」為
由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一度因原訟庭裁定違反基本法而失

效。之後，香港律政司提上訴獲判部分得直，上訴庭早前裁定港府引
用緊急法訂立規例屬合憲，以及禁蒙面法部分合憲。不過，律政司和
提控的前任泛民議員均認為條例尚有須釐清之處，並獲上訴庭批出終
審上訴許可。本次涉及緊急法及《禁止蒙面規例》的終極上訴案，政
府方上訴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及律政司司長，由余若海資深大
律師及孫靖乾資深大律師等人代表；反對派上訴人郭榮鏗等24人由李
志喜資深大律師及陳文敏資深大律師等人代表，另一反對派上訴人梁
國雄（長毛）則由潘熙資深大律師代表。

五法官一致裁定政府得直
案件由首席法官馬道立、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張舉能，以及海

外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合共五位法官審理。五位法官一致裁定政府上
訴得直。
終審法院拒絕反對派就《禁止蒙面規例》違憲問題所提出的覆核，

指雖然根據基本法，立法權力歸屬立法會，但立法會亦可授權他人，
包括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定附屬法規。判詞強調所指的並非一般
立法權，而是根據緊急法在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制定附屬法規的
權力，特首的權限雖然寬廣且有彈性，但並非違憲，亦不是完全沒有
受到有效的制約。例如基本法要求對公民權利設限必須符合「依法規
定」和「相稱性」的要求，亦受制於司法覆核或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等，故此不認同是權力過大。

示威者蒙面起「壯膽」作用
至於引用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是否合憲，終極判詞指沒爭

議的是去年10月初，香港經歷暴力升級，出現法律與秩序敗壞的情
況。示威者及支持者佩戴蒙面物品，為其參與暴力行為起了「壯膽」
作用，以及濫用匿名身份逃避法律責任及警方調查，亦有蒙面暴力示
威者混入和平集會中，令集會演變成暴力。

集會示威等自由權利非絕對
終審法院認為，《禁止蒙面規例》旨在應對持續多個月的暴力及不

法情況，而有關情況導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構成緊急法下危
害公安的情況。雖然《禁止蒙面規例》會影響集會、示威等自由，但
這些權利並非絕對。因而裁定在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
下，進一步禁止使用蒙面物品的限制都是相稱的，而有關限制是為了
達至正當目的，即避免及遏止和平的公眾集結演變成暴力場面。
判詞續指，考慮因為暴力示威者而受到人身及財產損害的人士、希

望和平示威但因持續出現的暴力情況而卻步的人士，以及香港的整體
利益，再考慮蒙面示威者在隱藏身份的情況下，自以為不用受到法律
制裁而作出損害法治的行為，裁定《禁止蒙面規例》是政府作出的一
個相稱回應，而該等限制沒有超乎合理所需，認為政府在限制個人權
利及為社會帶來裨益之間已取得公正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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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蒙面規例》雖會
影響集會、示威等自由，
但這些權利並非絕對，而
政府在限制個人權利及為
社會帶來裨益之間已取得
公正的平衡。
●根據香港基本法，立法
權力歸屬立法會，但立法
會亦可授權他人，包括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定附屬
法規。
●使用《禁止蒙面規例》旨在
應對去年持續多個月的暴力及不
法情況，達至正當目的，即避免

及遏止和平的公眾集結演變成暴力
場面，而有關情況已導致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認為構成緊急法下危害公安
的情況。

●引用緊急法限制受保障權利的規例，亦須符
合香港基本法中「依法規定」及「相稱性」的要

求，並受制於司法覆核或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等，故不認同是權力過大。

●考慮各方示威者利益，以及蒙面示威者隱藏身份作出損
害法治的行為，認為《禁止蒙面規例》是政府作出的一個相稱

回應，而該等限制沒有超乎合理所需。
資料來源：香港終審法院判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去年6月香港爆發修例風波
後，大批黑暴不時蒙面混入遊
行集會中向警方作出挑釁及大
肆燒、砸、打等破壞行為，屢
屢引發暴力衝擊事件。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會同行政會議遂在去年10月5日引
用俗稱緊急法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以
「危害公安」為由訂立及實施《禁止蒙面規
例》。不過，該條回歸以來首次引用的規例，
隨即被25名時任立法會議員及前議員的反對派
質疑其合法性與合憲性，並提出司法覆核。
及至去年11月 18日，僅實施一個多月的

《禁止蒙面規例》被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裁定
違憲，而該規例在同年12月10日正式失效。隨
後，代表政府方的律政司提出上訴，至今年4
月9日終由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政府方部分上
訴得直，即以《緊急法》實施的《禁止蒙面規
例》僅在「非法集結」及「未經批准集結」的
情況下生效。

由於政府方及提控的反對派一方均不滿判
決，認為有關規例尚有須釐清的法律觀點，雙
方遂繼續提出上訴到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案件
上月24日及25日經一連兩天聆訊後，21日頒
下判詞，裁定政府終極勝訴，即《禁止蒙面規
例》並無違憲。換言之，根據終審判決，日後
無論合法與非法遊行集會，參與者均不可蒙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特區政府
21日對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政府就《禁止蒙面
規例》的司法覆核獲得終極勝訴表示歡迎，
認為有關裁決確立了《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符合基本法，以及《禁止蒙面規例》禁止在
公眾活動使用蒙面物品而限制相關權利是符
合相稱性要求。
代表政府方的香港律政司指，終審法院確認
《禁止蒙面規例》在本質上需要賦予行政機關
寬廣且具彈性的立法權力，以迅速及充分應對
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在緊急或危害公安的

情況下，應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認為
符合公眾利益時，就訂立規例作出決定。
法院同時指出，授予該些立法權力實有需

要，尤其當立法會未能及時甚至完全無法運作
以對有關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作出回應並通
過必須的法例。

隱藏身份避制裁 對法治損害
至於在《禁止蒙面規例》方面，終審法院亦

注意到一些權利受該規例所施加的限制影響，
但強調此等權利並非絕對權利，而是可受到合

法限制的，包括公眾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保
障他人權利和自由方面。
律政司續指，終審法院認同《禁止蒙面規

例》的預防和阻嚇性質十分關鍵，而避免和平
的公眾集結演變成暴力衝突是其正當目的之核
心部分。
特區政府完全同意終審法院指出，在尋求為

社會利益和個人權利兩者之間取得公正的平衡
時，需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蒙面違法者隱藏
身份，以為不用受到法律制裁而作出違法行
為，實屬對法治的損害。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21日一致裁定《禁止蒙面規例》司

法覆核，政府方終極勝訴，而25名反對派提出的上訴則

被駁回。判詞指，港府去年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緊急法）以「危害公安」為由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

並無違憲，即合法與非法遊行集會均不可蒙面。判詞認

為，《禁止蒙面規例》雖會影響集

會、示威等自由，但這些權利並

非絕對，而港府在限

制個人權利及為社會

帶來裨益之間

已 取 得

公 正 的

平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婷

暴徒蒙面打砸燒 特首引用緊急法

確立緊急法符基本法 港府歡迎判決

判詞摘要

■■黑暴不時蒙面混入黑暴不時蒙面混入
遊行集會中打遊行集會中打、、砸砸、、
燒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示威者及支持者佩戴蒙面物品為其參與暴力行為起了
「壯膽」作用。 資料圖片

■不少暴徒
均蒙面掩飾身份。

資料圖片

■■香港終審法院香港終審法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批戴上面具及蒙面的示威大批戴上面具及蒙面的示威
者非法集結者非法集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英國變種新冠
病毒來勢洶洶，撞正海外學生「回港
潮」，大批留英學生或港人返港度歲，隨
時有機會將新病毒帶入香港。香港特區政
府21日宣布，22日零時起禁止所有英國載
客航班抵港；而本月初之後已抵港的英國
旅客，在完成14天酒店檢疫後，必須在家
隔離多7天，以及額外接受一次病毒檢
測。
在「回港潮」下，過去20天共有5,000

多人從英國抵港，兩地人流往來頻繁。香
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1日
召開記者會表示，香港必須防範變種病毒
流入。因此，宣布22日零時起禁止所有從

英國抵港的客機降落，此外航空公司必須
禁止過去14天曾停留英國超過兩小時的人
士登機來港。

本月抵港者須隔離21天
至於已抵港的英國旅客，特區政府規定

由本月2日從英國抵港人士，除跟隨其他
海外來港人士在酒店隔離14天外，還需要
額外在家隔離7天，並在抵港第十九或第
二十天再到政府轄下社區檢測中心做一次
病毒檢測，在未有報告結果前「禁足」在
家，即前後需要接受21天檢疫隔離。
然而香港的防範措施仍不是滴水不漏，

陳肇始承認英國抵港人士完成14天酒店隔
離後，轉往家居隔離的專車交通安排仍未
落實，檢疫人士回家時可以乘搭公眾交通
工具，她強調：「政府會盡快安排，若酒
店房間許可，檢疫人士可選擇在酒店隔離
多7天。」此外，檢疫人士的第十九天、

第二十天病毒檢測，必須親自到政府轄下
社區檢測中心採樣。其間可乘搭的士或私
家車，政府也沒強制規定檢疫人士必須記
錄的士車牌，方便日後追蹤。
最大漏洞是轉機人士，香港食物及衞生

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表示將修訂《預防及
控制疾病》599H，規定航空公司需要確保
乘客過去14天沒有在英國逗留超過兩小
時，才能夠允許登機。然而，政府目前無
電腦系統追查旅客的旅行史，無從查證旅
客有否虛報旅行史。同時，在家檢疫額外
7天的人士，政府仍未落實向他們派發電
子手帶，陳松青表示將與資科辦人士研究
會否為相關檢疫人士設立手帶。

若變種襲港每日至少140宗
出席記者會的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則指，新變種病毒的病毒株有20個基因
突變情況，更容易入侵人體細胞，根據多

國科學團隊研究結果顯示，變種病毒比原
有病毒的傳播力高75%。若香港在多重防
疫措施下仍有「漏網之魚」令新變種病毒
流入社區，導致群組爆發，疫情大爆發便
一發不可收拾。
他解釋，當「即時繁殖率」低於1時，

代表疫情回落，並能夠逐步控制；但當數
字高於1時，疫情便逆轉，難以控制。早
前的跳舞群組高峰，「即時繁殖率」是
3，現時已經降至0.81，但如果變種病毒出
現爆發，他相信「即時繁殖率」會飆升至
1.42，他舉例如果每日確診個案是 100
宗，當出現變種病毒，一周內每日確診個
案就增加四成至140宗。
他透露，港大化驗過本地確診者，全部

沒有帶變種病毒；但過去14天，由英國來
港的人士中有18人確診，他們的病毒樣本
已送到港大實驗室做基因分析，最快本星
期內得悉他們的病毒有否變種。

單向封英關 港拒變種病毒 ◆禁止英國客機抵港

◆禁止航空公司讓過去14天曾在英
國逗留超過兩小時者登機

◆本月 2日或以後從英國抵港人
士，完成14天酒店隔離檢疫後，
額外居家隔離7天

◆本月 2日或以後從英國抵港人
士，在抵港後第十九或二十
天，再次接受病毒檢測，沒有
結果前不得外出活動

◆研究修例，賦權政府將強制檢測
令延長超過14天

生效日期：12月22日零時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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